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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许昌
市中级人民法院 5 月 30 日召开保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暨维护校园安全普法
宣传活动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维护校园
安全的典型案例。

【案 例 一】
学生在学校军训时受伤
学校被判决承担一半赔偿责任

今年 18 岁的孟某是市区某中学学
生。他在初三参加学校军训时，不慎摔
倒受伤。当日，孟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治
疗，被医生诊断为左胫腓骨下段骨折和
石骨症（又称大理石骨、原发性脆性骨
硬化、硬化增生性骨病和粉笔样骨，是
一种少见的骨发育障碍性疾病）。在住
院期间，孟某共花费医疗费 1.876184 万
元，后还被鉴定为九级伤残。

法庭在审理该案时认为，孟某系某
校学生，事发时已在学校就读两年，学
校应当建立学生健康管理制度，对学生
是否存在特定疾病进行了解，并在安排
教育教学活动时予以注意。

该校对孟某患有石骨症的情况未
尽到注意义务，以致未妥善安排孟某参
加教育教学活动，导致本案发生。该校
存在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过错，应

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孟 某 受 伤 时 已 满 14 周 岁 ，对 自 身

健康状况应有所了解，在参加教育教学
活动时有避免身体受到损害的注意义
务。由于其疏于注意，对自身损害的发
生 亦 存 在 过 错 ，可 以 减 轻 侵 权 人 的 责
任。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该校对
孟某的损害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针对此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未
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葛京涛说，
因上体育课出现伤害事故是校园安全
的一大隐患。因此，学校应规范场地布
置，增加安全保护设施，建立学生健康
管理档案、制定应急预案，加强师生安
全知识学习培训，提升学生自我救助能
力等，将隐患扼杀在源头。同时，学校
应充分了解学生的身体素质，针对身体
素质不同的学生进行个性化体育教育
活动，确保学生安全。

【案 例 二】
玩滑梯的孩子砸伤跑步的孩子
幼儿园承担20%赔偿责任

梁某与徐某原是市区某幼儿园学
生。事发当日下午，幼儿园已经放学，
梁某与徐某被家长接到后均在幼儿园
里的游戏场地上玩耍。不料，徐某在从

滑梯上跳下时，刚好将正在附近跑步玩
耍的梁某砸倒。其后，梁某被送到医院
治疗，被诊断为左侧硬膜下积液、积血，
左 侧 颞 极 蛛 网 膜 囊 肿 ，共 花 费 医 疗 费
10.832663 万元、交通费 3000 元。

法 庭 在 审 理 后 认 为 ，综 合 全 案 证
据，梁某的病情应为在某幼儿园被徐某
砸到，头部着地而形成。徐某虽当时不
满 6 周岁，但对如何在滑梯上安全玩耍
应有正确的认知。其从滑梯上直接跳
下，具有过错。该过错也是造成本案损
害的主要原因，应由徐某的监护人承担
80%的赔偿责任。

虽然本案损害发生在某幼儿园放
学家长接手后，但是幼儿园的学生年龄
较小，某幼儿园对放学后留在学校游戏
场地玩耍的学生仍具有适当的安全保
护义务，应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梁某在宽阔的游戏场地跑步玩耍
系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使然，在跑步玩
耍时亦不可能意识到会有他人从滑梯
上 跳 下 ，故 梁 某 对 本 案 损 害 不 具 有 过
错 ，不 应 减 轻 侵 权 人 的 侵 权 责 任 。 最
终，法庭判决徐某父母赔偿梁某近 9 万
元，某幼儿园赔偿梁某 2 万余元。

葛京涛认为，本案是一起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伤害的案
件。徐某因属于法定的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对危险的认知和判断有限，加上
处于活泼好动的年龄，很容易发生意外
事件。

校园时光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一
段时光。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
方，校园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广大青少年
的成长和祖国的未来。

根 据 我 市 两 级 法 院 对 近 3 年 来 办
理的校园安全案件及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 案 件 的 统 计 ，和 对 全 市 2000 余 名 师
生的走访调查发现：校园安全事件主要
发生在 14 岁至 16 岁，但近年来小学阶
段发生的比例越来越高，低龄化趋势明
显。

校园安全事件主要涉及公共设施
存在安全隐患、校园欺凌与暴力、食品
安全、交通事故等，主要原因包括家庭
教育缺失、校方管理不力、学生自我保
护和自我防范意识不够等，必须引起社
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目前，校园安全问
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热点问题，受到全
社会的重视。

为此，葛京涛提醒学校和家长，为
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将家庭教育
和学校监管相结合。家长要经常对未
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学校更要尽到监
管职责，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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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爱的名义，保护你！
□ 记者田建军 通讯员 陈磊

本报讯（记者 肖涛）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唱响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主旋律，鼓励广大少
年儿童争做时代新人，5 月 30 日下午，

“我是出彩小少年 我和祖国共成长”河
南万名少年儿童共舞同贺祖国 70 周年
华诞许昌站活动在市区曹魏古城南城
门完成节目录制。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省委宣传部中

原文艺精品创作工程 2019 年度重点项
目。该活动以《我和我的祖国》《中国少
年先锋队队歌》及省舞协编创的歌曲《舞
动少年梦》作为主题曲，全省各地万名少
年儿童以共唱一支歌、共跳一支舞的形
式，为伟大的祖国母亲献上诚挚祝福。
许昌站活动由许昌市委宣传部主办。

当日 16 时，许昌市文化街小学的
500多名学生来到曹魏古城南城门，身穿

整洁的校服，佩戴鲜艳的红领巾，手持国
旗，参加该活动。伴随着《舞动少年梦》
优美的音乐，小朋友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一支《舞动少年梦》舞蹈跳完后，孩
子们又演唱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表达了他们“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
天做祖国建设者”的决心和信心。活动
中，孩子们还挥舞着国旗，深情合唱了

《我和我的祖国》。

温暖送给留守儿童
本报讯（孙晓伟）5 月 30 日 10 时

许，建安区总工会有关负责人率队来
到建安区艾庄回族乡中心小学看望
留守儿童，为该校 20 名留守儿童送上
了崭新的书包、文具盒和篮球。除此
之外 ，20 名留守儿童每人还得到了
500元生活救助金。

本报讯（记者 樊倩影）为关爱生
活在许昌市社会福利院的孤残儿童，传
递爱心与温情，5 月 26 日，在六一儿童
节即将来临之际，许昌市中心医院的医
疗专家来到市社会福利院开展义诊活
动，并给孩子们送上了尿不湿、卫生纸、
粽子等爱心慰问品。

在义诊活动中，医疗专家为许昌市
社会福利院的婴幼儿、儿童进行了基础
体检，悉心询问每名孩子的既往病史和
成长发育情况，特别是对一些患有重度
脑瘫、运动障碍等脑病的孩子进行了基
础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现场指导许昌
市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科学开展基础

医疗保健工作。
“感谢许昌市中心医院的专家们！

此次义诊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了身体和
心理两方面的‘健康良药’，也带来了社
会的温暖与关爱。”许昌市社会福利院
院长侯丹说。

满满爱心送给特殊儿童
本报讯（记者 樊倩影）为关注、

关心特殊儿童，5 月 30 日下午，在六一
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许昌市慈善总
会负责人带领许昌慈善·爱心公益联
盟和爱心商家小辉发吧的志愿者来到
许昌市蓝天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进行慰
问。在当天的慰问活动中，许昌市慈
善总会为该中心的 30余名特殊儿童捐
赠了 2 万元爱心款，许昌慈善·爱心公
益联盟的志愿者为特殊儿童送上了包
含爱心衣物、益智玩具、毛绒玩具等物
品的爱心大礼包和节日蛋糕，爱心商
家小辉发吧的志愿者为特殊儿童进行
了义剪。

关爱留守学生
5 月 29 日，鄢陵县人民

法院法官来到该县马栏镇一
中，开展关爱留守学生活动，
给孩子们送上学习用品和法
律口袋书，并带来了一堂生
动的法制课，受到了该校师
生的热烈欢迎。活动现场，
法官们得知当天是该校两位
留守学生蔡垚、王燕丽的生
日后，随即买来蛋糕，为他俩
过生日。

记者牛书培 摄

500余名儿童共舞，同贺祖国70周年华诞

六一儿童节前夕，为孤残儿童义诊

公园里采花遭到批评
本报讯（记者 黄增瑞）时下，市

区中央公园内的各种鲜花盛开。5 月
28 日上午，有人在中央公园采花。旁
边的市民发现后，对其进行了批评。

“这么漂亮的花你咋毁了呢？太
不文明了吧！”“不好意思，我错了。”
当日 11 时许，记者正好路过中央公园
北部的事发地，看到一名穿着漂亮连
衣裙的女子蹲在一片柳叶马鞭草旁，
用手采摘了十几朵小花。旁边一位
女士看到后，对她的不文明行为进行
了批评。随后，采花女子连忙起身，
悄悄离开。


